
桃園市中壢區普仁國小 110 學年度品格榮譽制度實施辦法 110.8.13. 
 
一、實施宗旨： 

   1.正向鼓勵學生，誘發向善行為，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性與品格。 

   2.累積學生自信心與榮譽感，營造學校正向鼓勵風氣。 

   3.學生良好品格被鼓勵與表揚，發揮見賢思齊之效。 

二、實施原則： 

1.學生之獎勵與輔導，應著重行為的動機與努力的程度，並考慮年齡、個性、環境等因素。 

   2.班級核予獎勵宜適當，避免浮濫或苛刻，以能達鼓勵積極向上為原則。 

三、實施對象：本校一~六年級學生合於受獎條件者，均有獲頒獎勵機會。 

四、實施辦法： 

1.行為表現良好者，由教職員進行認證簽章於集點卡，集滿 25 格就可以換獎狀 。 

2.累積三張獎狀，可換取一枚普仁榮譽之星勳章 ，並從展示獎品櫃中兌換相對應獎品，且 

  將名單公布於校網首頁的榮譽榜，普仁榮譽之星勳章將由校長於朝會頒發表揚。 

3.累積三枚普仁榮譽之星徽章   ，給予 200 元禮券 獎勵,並將由校長於朝 

會頒發表揚。 

4.集滿六枚普仁榮譽之星徽章，除獲 200 元禮卷外，另外獲頒與校長合照之金質獎狀，並於朝會公 

開表揚。 

5.特殊獎勵：代表學校參加縣級各項比賽未得獎者，基於鼓勵參加原則，可請指導老師核予 3-5 點；

其他特殊優良，有具體事實，經各處室審核後足資表揚者，亦得獲點數。 

6.榮譽集點卡應由導師或同學註記持有者姓名，不得轉贈他人。如拿取他人獎勵卡塗改，或收取他

人致贈之榮譽卡，經查證屬實者，罰收有問題之榮譽集點卡。 

7.本獎勵制度可累計集卡，學生在校期間皆屬有效，在晉升下一年級時，請寫上新班級以利訓育組

核算統計點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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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各處室獲獎條件：    

 （一）學務處獎勵辦法 

1.拾金不昧:50 元以下集點卡 1 點，50-100 元集點卡 2 點 

2.熱心公益、見義勇為、自動幫助他人、愛護公物、維護校園環境等優良行為者， 

 有具體事；糾舉同學違規，如他人亂丟垃圾、勒索、偷竊等，經查有實證者集點卡 1-2 點 

3.擔任校內服務團隊（交通導護生、旗手、司儀、環保小天使、小護士等），認 

 真負責，表現優良，每學期末頒發獎狀乙紙和集點卡 20 點。 

（二）教務處獎勵辦法 

1.擔任圖書館服務小志工者，認真盡職、表現良好，經指導老師認可，可於期末頒發獎狀乙

張和集點 20 點。    

（三）班級獎勵辦法範例（班級可依實際需要自訂或調整之，但以能夠達到激勵效果且不浮濫為原

則） 

    1.獎勵標準參考： 

(1) 服裝儀容經常整潔，足為同學模範者集點卡 1 點。 

(2) 禮節周到，不說不雅的話，足為同學模範者集點卡 1 點。 

(3) 與同學和睦相處，互助合作者集點卡 1 點。 

(4) 擔任班級自治幹部盡職者集點卡 1-3 點。 

(5) 愛護公物有具體表現者集點卡 1 點。 

(6) 能經常幫助弱小同學者集點卡 1 點。 

(7) 在校外生活，行為端正，足以表現優良校風，有具體事實者集點卡 1 點。 

(8) 見義勇為，能保全團體或他人之利益集點卡 1 點。 

(9) 敬老扶助，有顯著事實表現者集點卡 1 點。 

(10) 檢舉弊害，避免學校或學生造成損失者集點卡 1 點。 

(11) 教師認為足以為同學之表率之學生優良行為表現集點卡 1 點。 

(12) 課堂學習行為、態度、成果表現優良之行為集點卡 1 點。 

(13) 協助導師及各處室擔任校園服務工作，表現優良者集點卡 1 點。 

(14) 長期表現孝順父母、尊敬師長，友愛兄弟姐妹同學有特殊事實者集點卡 1 點。 

(15) 其他級任老師認定應予鼓勵之事實。 

六、本獎勵制度所需經費由本校相關預算經費支出補助。 

七、本計劃經校長核准後公佈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